
\新版製作流程懶人包/

為提升核發流程之行政效率、個資安全性，
並穩固證書發放品質，本中心預計於113
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日(民國113年9月9
日)起，啟用新版推廣教育課程(結業/學
分/非學分班)證書申請流程，相關流程圖
如附件所示。

詳細流程圖與申請文件，將於正式施行前
公告於本中心網站。

推廣教育證書113學年度



欲申請證明書之單位前置作業

核實上述各項表單內容，經開課單位(主管)核章後，及校方用印申請書，送至推廣教育中

心承辦人。

非學分班 學分班、結業學分班

完成列印學期成績紀載表，並填寫分數

及請授課教師簽名後，送至本中心登記

成績。

依合格學員資料，逕行結業證明書名冊造冊，檔案格式請至本中心網站表單下載處下載。

填寫結業證明書內容，並將檔案寄至本

中心，檔案格式請至本中心表單處下載。



證明書申請流程（流程約１週）

非學分班 學分班、結業學分班

待證明書製作完成後

由單位承辦人覆核確認證明書資訊：證明書字號、學員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課程班別名稱、

課程起迄日期、學分數、成績等中英文資訊，確認無誤後請繳交推廣教育課程證明書覆核

確認表。

派員親送證明書與覆核確認表至推廣教育中心。

推廣教育中心完成證明書後續用印流程，並通知開課單位簽收領取證明書。

※提醒！因上述文件部分涉及學員個資，應將上述相關文件以牛皮紙袋彌封傳遞。

至中心領取:
推廣教育證明書覆核確認表
證明書



欲申請補、換發證明書之單位前置作業

非學分班 學分班、結業學分班

製作補、換發之結業證明書檔案，寄送

至推廣教育中心承辦人信箱。

填妥並核章上述資料及正本校方用印申請書，派員親送至推廣教育中心。

證明書製作完成後，通知申請單位。推廣教育中心完成證明書後續用印流程，

並通知開課單位簽收領取證明書。

※ 提醒！因上述文件部分涉及學員個資，應將上述相關文件以牛皮紙袋彌封傳遞。

填妥國立成功大學推廣教育證明書補、換發申請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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